
發文字號：內政部 99.12.22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6253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9 年 12 月 22 日

要    旨：檢送研商「監察院要求本部檢討改進現行土地法關於土地登記費計收及登記損害賠

償法制等事宜」會議紀錄

主    旨：檢送本部於 99 年 12 月 10 日召開之研商「監察院要求本部檢討改進現

          行土地法關於土地登記費計收及登記損害賠償法制等事宜」會議紀錄乙份

          ，請查照。

說    明：一、依據本部 99 年 12 月 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6059 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

          二、案由三部分，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議辦理，不另行文。

附    件：研商「監察院要求本部檢討改進現行土地法關於土地登記費計收及登記損

          害賠償法制等事宜」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9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2  時正

          二、開會地點：本部中部辦公室廉明樓二樓簡報室

          三、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持人：蕭司長○○  記錄：陳○○

          五、與會代表發言重點：

          案由一：依規費法規定，土地登記費之性質為行政規費，但依土地法規定

                  則兼具產權登記保險作用，其計收標準應否維持以申請登記不動

                  產之權利價值比例計收，或一律採以行政成本支出費用為原則，

                  抑或採分別計收登記工本費及登記損害賠償儲金費用之作法？倘

                  維持現行土地法規定之利益報償原則，應否明定權利價值認定之

                  最低限額，以免申請人規避登記費？

          （一）楊教授○○：

                1.登記規費雖屬行政規費，惟登記人員依土地法第 70 條規定負有

                  無過失損害賠償之責，其與一般行政機關所收登記費在作用上及

                  法律效果上有所不同，單純以成本為考量收取費用似有不妥，應

                  可依規費法第 1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將登記費兼有費用填補

                  及利益報償原則併同考量。

                2.因現行土地法對於登記費收取並無區別費用填補與利益報償之規

                  定，建議利用此次不動產登記法之委外研究，朝分採計收登記工

                  本費及登記損害賠償金費用之作法，及參考澳洲新南威爾斯所訂



                  之不動產法規定，將登記儲金成立基金專款專用方式研議其可行

                  性。

          （二）李教授○○：本案係屬立法政策問題，我國登記費依土地登記制度

                之特色採利益報償原則計收應無疑義，建議以成立基金方式保留登

                記儲金較為妥當，不致產生解繳公庫之登記儲金，成為國家變相加

                稅之不良印象。

          （三）陳教授○○：

                1.按登記儲金之作用旨在確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事項真實無誤，易

                  言之，應可解為地政機關因登記錯誤對人民損害賠償之一種「擔

                  保金」。證諸我國係採「權利登記制」，向來學說理論與務實見

                  解均肯認登記人員對登記事項應採所謂「實質審查主義」，是對

                  上揭登記錯誤所生損害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則其對「申請

                  型」登記規費之計算實不宜採比例（固定）費率制；相反地，實

                  應基於「利益報償原則」之考量，亦即按標的（如土地）價值額

                  度之一定比率為之，例如與我國同採「權利登記制」之德國，其

                  於「規費法」對土地登記費用亦採所謂「全額規費」制之徵收方

                  式。申言之，標的價值若低於 1000 歐元以下者僅固定收取 10

                  元，但會依據不同之價值級距收取固定費用。僅於例外情形下得

                  「減半徵收」，例如因繼承而於兩年內之移轉登記、配偶或同居

                  人間之移轉登記等，則採「半數理論」，其他如他項權利設定登

                  記（如抵押權登記），其登記規費收取亦與所有權移轉一樣而不

                  打折，但德國並未如我國土地法第 68 條之採「登記錯誤損賠責

                  任」，而係依據國家賠償法規定為之。

                2.為避免登記申請人規避登記規費之徵收（例如將地上權之權利價

                  值設為 1  元），建議主管機關明訂各權利價值之最低標準，以

                  資公平。

          （四）溫教授○○：

                1.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規費除登記費外，尚含書狀費及閱覽費，後

                  者係採費用填補原則計收，而登記費則以利益報償為原則，而規

                  費法規定行政規費以費用填補為原則，故土地登記費採利益報償

                  為原則，應屬行政規費之例外規定，且實務上行政機關亦有未採

                  費用填補為原則計收之規定（例：工業區用地申請變更規劃審查

                  收費標準、交通部觀光局辦理觀光旅館及旅館等級評鑑收費標準



                  、農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許可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收費標準，行

                  政訴訟法第 98 條規定之訴訟費用計收標準等）。

                2.地方政府首長為能妥善運用登記費收入，常不遵守登記儲金提撥

                  5 年繳庫之相關規定，建議比照現行平均地權基金將提撥之登記

                  儲金以設立基金專款專用方式辦理。

          （五）張董事長○○：

                1.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係採德國權利登記與澳洲托崙斯登記制度之優

                  點，融合為新的權利登記制度，登記如有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

                  損害者，地政機關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為該制度特色之一，且因

                  登記有絕對效力，交易安全受到保障，對於台灣之經濟發展頗有

                  貢獻，尚不可因登記費收取恐造成民眾負擔，而貿然將該制度予

                  以改變。

                2.登記費計收採利益報償原則，係因負有產權保險之考量，以一般

                  保險為例，民眾投保保額愈高保費自然愈高，且依陳○○教授所

                  提德國所收登記費之費率高出我國許多，須否調整現行登記費費

                  率應再思考。另監察院認為登記費提撥百分之十之登記儲金為產

                  權保險，其他百分之九十為行政成本之觀點，應屬誤解，因登記

                  費採權利價值為計費之基準，係依風險考量發生損害賠償之機率

                  所提撥之賠償「準備金」，該儲金不足賠償時，地政機關仍會編

                  列預算予以賠償，而非僅以該儲金為賠償總額，故所收登記費均

                  屬產權保險性質。另基於政府機關追求行政效能，俾有效發展經

                  濟，登記儲金經過若干年如有賸餘，為能活用該資金，將以達保

                  留法定年限之登記儲金予以解繳入庫，尚稱合理，故該儲金應無

                  永久保留之必要。

                3.目前造成民眾經濟負擔之最主要問題為房價過高，相較於財產價

                  值，民眾負擔之登記費尚無過重，如降低登記費費率，對真正有

                  財產之人無法落實規費法規定之受益者付費原則，無形中反而加

                  重無財產者之負擔。

                4.為避免申辦用益物權之申請人低報權利價值規避登記費之繳納，

                  雖可勸說將來如有損害賠償時，係以所填權利價值賠償，惟實務

                  上真有發生損害賠償時，地政機關仍以實際價值賠償，故訂定最

                  低標準以防範低報情事，應屬可行。

          （六）吳董事長○○：



                1.我國土地登記制度在世界各國中屬非常特殊之制度，除登記方式

                  複雜化外，土地登記之審查權亦有準司法權之效力，其提供之服

                  務不同於一般行政機關提供之行政服務，故登記費非單純之行政

                  規費。

                2.另土地法第 76 條規定之申報地價應為權利人於申請土地權利變

                  更登記時依法申報之現值，其性質遭行政法院誤解，除造成所有

                  權登記計收之登記費，遠低於擔保物權之費用，及民眾申辦用益

                  物權登記低報權利價值，二者影響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頗大，為解

                  決規費收入短少，循修法程序處理應是當務之急。

          （七）紀局長○○：依規費法第 2  條規定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對於規費之徵收，依本法之規定，故規費法為土地法之特別法，又

                同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規費以費用填補為原則計收登記費

                ，但於同條第 2  項明訂設定權利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者，得併考量

                其特性或目的定之。故土地法第 65 條及第 76 條以利益報償原則

                為計收登記費之標準，是否有違規費法相關規定，請該法主管機關

                財政部先表示意見。

          （八）財政部：規費法係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及受益者付費原則所訂定，使

                用者付費即為費用填補原則，受益者付費則為利益報償原則，而行

                政規費之計收係以成本考量為原則，但亦有依該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例外情形（例：交通部收取之 3G 執照費、法院以訴

                訟標的價值收取之訴訟費等），本部訂定該法時已將各業務主管機

                關之情形列入考量，故原則上尊重業務主管機關之專業及需要。

          （九）紀局長○○：

                1.規費法第 10 條第 2  項，對於「設定權利」之收費基準，得併

                  考量其特性或目的定之，既經規費法主管機關財政部澄清「設定

                  權利」包含地政機關之權利登記，則該法已規定於直接及間接成

                  本之外，得一併考量其特性或目的訂定收費基準，亦即目前土地

                  法規定之收費方式，已為規費法所容許，故不生牴觸規費法之問

                  題。

                2.鑑於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案件，須擔負無過失之登記損害賠償責任

                  ，以確保土地權利人之權益，依利益報償原則，按不動產或權利

                  之價值計收登記規費，基本上應無不當。至於如何防止抵押權設

                  定登記規費高於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及低報用益物權之權利價



                  值逃避規費之情形發生，贊同研訂一最低之收費基準。

          （十）王理事長○○：

                1.土地法第 76 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按申報地價

                  或權利價值千分之一繳納登記費，而實務上為何所有權變更係以

                  申報地價而他項權利則以權利價值計收，應趁此機會釐清。

                2.他項權利之擔保物權設定收取擔保債權總金額之千分之一為登記

                  費較無爭議，而用益物權部分民眾則多以公告現值填寫，惟遇有

                  損害賠償或因申請假扣押需提供之擔保金究應以何價值為準，在

                  實務上產生很多爭議。

                3.目前政策上傾向資訊公開、價格透明，應可研議透過資訊手段聯

                  結各主管機關取得實際交易價格為權利價值。另非常贊同張董事

                  長○○所提登記費應全部為損害賠償儲金之見解，並同意就用益

                  物權部份訂定最低標準，此部分土地登記規則中明定即可。

          （十一）法務部：因涉立法政策，本部無意見。

          案由二：土地法明定設置登記儲金，實因地政機關肩負產權保險之責，但

                  該法未明文儲金保留年限，其立法意旨是否即為永久保留儲金，

                  且地政機關應擔負永久之登記損害賠償時限？如否，須否於土地

                  法規範該賠償時效消滅之規定？

          （一）李教授○○：

                1.所有權利均應有消滅時效之規定，另依大法官釋字第 473  號解

                  釋，該消滅時效為法律保留事項，應以法律定之，內政部僅因國

                  家賠償法第 8  條規定，以行政解釋登記儲金應配合上開國家賠

                  償法關於賠償請求權時效規定，保留 5  年，似有不妥。

                2.另建議採目前法律規定最長時效之民法第 125  條 15 年之規定

                  ，將私權效期延長，且登記儲金配合保留 15 年後再行繳庫，對

                  於民眾之權益較有保障，如能成立基金予以保管則更為適當，並

                  請納入不動產登記法草案中明定。

          （二）溫教授○○：請求權一定要有時效，形成權則應有除斥期間，惟目

                前究應適用民法規定 15 年或國家賠償法規定 5  年消滅時效爭議

                頗多，土地法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時效類推

                適用該法是否有當仍可考量。

          （三）楊教授○○：

                1.以保障損害賠償請求人角度言，登記儲金保留年限時間愈長對其



                  保障愈有保障，且能成立基金更能發揮效用，至基金如何設置及

                  其用途為何，於立法政策上可再行考量。

                2.本案應將登記規費屬成本支出性質與產權保障性質作明確劃分，

                  屬成本填補原則可免收，但如登記錯誤亦須賠償之登記事項，應

                  負有產權保障之作用，該費用仍應收取，故土地法規定免繳登記

                  費之用意為何？應趁此機會予以澄清。

          （四）陳教授○○：

                1.雖然最高法院 98 年度第 6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對於登記錯誤損

                  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已作出解釋，亦即類推適用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從而，對各級法院法

                  官之心證形成已生拘束力，該決議除非廢止或停止適用，否則行

                  政機關均應遵守。

                2.惟土地登記人員所為「登記」之行政行為，其性質恐與國家賠償

                  法所稱公務員之「侵權行為」有間；再者，以登記「遺漏」為例

                  ，於實務上時常可見的是，當受害人發現其「第一順位」之抵押

                  權被登記機關遺漏時，往往已逾越 5年而罹於時效，此應不符憲

                  法上「財產權保障」之意旨，是建議應適度延長被害人登記錯誤

                  損害賠償之請求權時效，惟不得超過 15年，另則登記儲金之保留

                  年限亦應配合延長。

          （五）張董事長○○：

                1.請求權一定要有時效應無庸置疑，雖土地法並無明定其時效消滅

                  ，但行政函釋仍有其安定性，故法未明定消滅時效前，現階段內

                  政部 76 年之函釋應予維持。

                2.登記儲金如定調為損害賠償之準備金，目前法定提撥登記費之百

                  分之十，是否足夠或太多可再研議。另登記費亦屬公共財，能活

                  用該公共財亦屬公益事項，則儲金於若干年後如有賸餘解繳公庫

                  ，可挹注地方建設之財政要求，該準備金尚無十足準備之必要，

                  建議訂定合理年限，但無須永久保留。

          （六）紀局長○○：

                1.國家賠償法及土地法規定有關登記損害賠償制度，對於公務人員

                  違法有責行為所造成損害之賠償，採「國家代位責任理論」，即

                  國家應先代替違法行為之公務員，對受害人民負賠償責任，再依



                  情形對公務員求償。故就國家言，其賠償義務與求償權應是相對

                  的存在的。亦即受害人之賠償請求權，如無時效之限制，則地政

                  機關對公務員之求償權，亦將永久存在。如此，無異要求登記人

                  員對其經辦過之業務，負無限期之賠償責任。此舉非但對同為公

                  務人員之登記人員為不公平之對待，亦與其他相對法律之規定體

                  例有違，應審慎考量。

                2.基於法律不保護讓自己權利睡覺的人，現行法制，公法或私法之

                  請求權，均設有時效之規定，如僅就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權特別立

                  法排除時效之限制，從法制上言，似非所宜。從事實上言，因土

                  地登記造成之損害，5 年之請求權期間應已足夠，且如已察覺發

                  生損害，在 2  年內民眾仍不向地政機關提出求償，則係民眾本

                  身未重視自身權益，故土地法無須另增訂時效之規定，而回歸國

                  家賠償法之規定，方屬允當。如基於加強私權保障之考量，認有

                  延長時效之必要，建議其最長期限不宜超過民法規定 15 年之期

                  限。另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權，於法定期限者，其原提撥之登記儲

                  金，因已無賠償責任，自應依預算程序解繳市縣公庫。

          （七）財政部：

                1.登記費係屬縣市財政收入而非中央國庫收入，故登記儲金保留 5

                  年後解繳後係繳入縣市庫而非國庫。另如與會部分學者所提將登

                  記儲金設立基金，在中央方面須經行政院主計處同意，地方則須

                  地方政府同意，因本案登記費係屬縣市收入，故如確有設置基金

                  之必要，不宜由中央設立。

                2.登記儲金不足賠償時，得以收入退還方式將原解繳之儲金退還予

                  以支應賠償，而不必另編預算支應，故設立基金是否有其必要，

                  應再考量。

          （八）臺北縣政府地政局：本縣是未依土地法規定提存百分之十之部分縣

                市之一，每年編列登記儲金預算時，財主單位均以政府財政困難、

                財源不宜閒置，及提撥金額如不足時仍可透過另編經費方式補足，

                對於民眾權益並無損害等由而否准地政機關提撥登記費百分之十及

                保留 5  年，甚至認為損害賠償另有國家賠償制度，對於土地法登

                記儲金編列之必要性提出質疑，雖經地政機關據以力爭及遭審計單

                位及內政部之糾正亦無法改變財主單位立場，如再將登記儲金保留

                年限延長，於對縣市政府之財政運用上更是雪上加霜，故建議由縣



                市政府依照縣市登記費收入自行決定提撥比例。

          （九）吳董事長○○：

                1.將登記儲金保留年限或設立基金以立法方式明定雖然最好，但是

                  否可順利立法，以本人實務經驗認為尚待評估，且查該法規定損

                  害發生 5  年或知悉受有損害 2  年得提出請求賠償，如民眾於

                  知悉受有損害 2  年仍不向地政機關提出求償，則為民眾本身未

                  重視自身權益所致，政府則無保護其權益之必要。至於儲金保留

                  年限得做適度放寬，建議於訂定不動產登記法時能完整規劃設計

                  ，以消弭長久以來之困擾。

                2.登記儲金係專款專用並專戶儲存，應已足夠支付登記錯誤之賠償

                  ，又土地登記事項為地方政府之自治事項，設立基金並無實益，

                  建議於不動產登記法中明定其完全賠償責任，方屬妥適。

          （十）法務部：

                1.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

                  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

                  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該條係為保障真正權利人之權

                  益而設，於第三人因信賴錯誤、遺漏或虛偽之登記而取得新登記

                  受土地法之保障時，真正權利人就其所受損害，得請求地政機關

                  賠償。有關該請求權之時效消滅期間，有認在土地法並無相關時

                  效規定的情形下，自應將其時效消滅之期間類推適用最為相近的

                  國家賠償法第 8  條：「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

                  ，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

                  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支付賠

                  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規定（最高

                  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723 號民事判決）；亦有多數判決認為

                  土地法既未特別規定其時效，自應適用一般規定之 15 年時效，

                  而無民法第 197  條之適用（參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第 670

                  號、84  年台上字第 2060 號民事判決）。

                2.茲經最高法院 98 年度第 6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按土地法第

                  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

                  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無非係就職司土地登記事務之

                  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而該公務員所屬地政機

                  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參照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九



                  條第一項），核係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惟土地法就該賠償請

                  求權既未規定其消滅時效期間，即應依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之規定，據以判斷損害

                  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是司法實務見解確如內政

                  部所稱已無歧見，惟時效消滅期間與登記儲金之保存年限似屬二

                  事，後者宜由主計單位表示意見，至於未來土地法如有修法考量

                  ，自以明文規範為宜。

          （十一）王理事長○○：為保障民眾求償權益，建議於土地法中明定不少

                  於民法第 125  條規定之 15 年期限。登記儲金用途加上業務研

                  究發展，參照原稅務人員稽核獎勵金，明定給予地政人員獎勵金

                  ，以鼓勵地政同仁之努力。

          案由三：監察院認為現行金融機構合併法等金融法規規定，金融機構因合

                  併、收購申辦各項不動產物權變更登記時，免繳納登記規費之規

                  定，未考量地方政府辦理土地登記之行政成本，嚴重影響其財政

                  收入，主管機關宜否重新評估免費之必要性，儘速修法以回歸土

                  地法規定？

          （一）李教授○○：現行金融機構合併法等金融法規規定，申辦各項不動

                產物權變更登記時，免繳納登記規費之規定，未考量地方政府辦理

                土地登記之行政成本，與規費法規定不符，應檢討修正。

          （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行政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7 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8 條、存款

                  保險條例第 37 條及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 38 條有關「金融機

                  構因併購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時，免繳納登記規費」之規定，各

                  部會於行政院審議時均有表達不同意見之機會，相關法律為立法

                  者權衡整體國家金融政策與地方財政等利益後之立法政策決定。

                2.行政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7 條修正草案已參採內政部意見，適時

                  考量地方財政問題，將免繳納登記規費（包括登記費及書狀費）

                  修正為免繳納登記費用（故仍可收受書狀費）。

                3.查內政部主管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27 條、農地重劃條例

                  第 34 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44、45 條與經濟部主管之水權

                  登記收費標準第 8、9 條等法令，亦有類似之規費優惠規定，爰

                  本會主管上揭金融法律並非特例。建議宜由內政部本於權責，通



                  案檢視涉及規費優惠之全部法規，對於地方財政之影響評估，俾

                  供各主管機關納入未來修法評估與政策考量。

                4.至於協調金融機構酌予編列登記作業費用之建議，因非屬本案登

                  記規費所指之登記費（依法免繳）或書狀費（為固定之工本費）

                  ，依據規費法第 2  條規定尚無要求金融機構繳納之法律依據。

          （三）楊教授○○：承案由二所敘，應將登記規費屬成本支出性質與產權

                保障性質二者作明確劃分，類此金融法規規定辦理權利變更登記時

                免納登記費，而地政機關如有登記錯誤情事仍須賠償之情形，確有

                不妥，故仍應收取利益報償之產權保險費用方屬妥適。

          （四）吳董事長○○：

                1.金融機構依金融法規規定申辦權利變更登記係屬人民申請案件，

                  依法應收取登記規費，惟因立法當時之時空背景，對於營運不佳

                  或政策需要概括承受營運不佳之金融機構，如再收取登記費似有

                  不妥，惟時至今日是否仍有免納之必要值得斟酌，可藉由監察院

                  之調查意見，建議金融主管機關適時檢討修正相關金融法規以回

                  歸土地法規定。

                2.至金融機構於修法前是否編列登記作業費以支付地政機關辦理登

                  記之行政成本乙節，可由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洽談，由地政機關

                  擬訂計畫送由金融機構支付相關登記作業費用。

                3.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所稱，內政部主管之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條例第 27 條、農地重劃條例第 34 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 44、45 條規定得免計收登記規費，係因土地重劃為政府主

                  動辦理之業務，及土地法第 78條已明定其為免納登記費事項，與

                  金融機構因應相關金融法規規定申請權利變更登記之性質不同。

          （五）陳教授○○：按依金融機構因合併之需而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登記，

                核其性質係屬「申請型」而非「囑託型」，是不應免納土地登記規

                費，以符公平原則。若證諸德國作法，其係採「半數理論」，亦即

                收取「全額規費」之一半，可資參考。

          （六）張董事長○○：金融法規規定辦理權利變更登記得免繳登記費，對

                於地方地政機關付出眾多人力及財力顯有不公，應該藉由監察院之

                調查意見，建議金融主管機關修法，惟類此案件雖數量多，但其風

                險相對較低，或可考慮減半計收登記費。

          （七）紀局長○○：



                1.登記規費之收入，屬地方政府之重要財政收入，中央立法，減免

                  地方收入，有「中央請客，地方買單」慷他人之慨之嫌，確屬不

                  宜。

                2.金融機構合併法公布（89  年 12 月 13 日）在後，財政收支劃

                  分法修正公布（88  年 01 月 25 日）在前，依財政收支劃分法

                  第 38 條之 1  規定，制定法律有減少收入者，應先籌妥替代財

                  源。金融機構合併法成立時，未據以辦理，應謀求補救。

                3.除登記規費外，該法另規定印花稅、契稅之免徵及土地增值稅之

                  記存，對地方財政造成極大之影響，建請金管會代表一併攜回研

                  究。

          （八）王理事長○○：按土地法第 76 條規定應由權利人繳納權利價值千

                分之一之登記費，惟實務上金融機構申請抵押權登記時應為登記權

                利人，卻基於資金優勢，均要求貸款民眾繳納登記費，此舉似有違

                土地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請金融主管機關加以重視並導正之。

          （九）法務部：涉立法政策，本部無意見。

          案由四：土地法第 68 條所訂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之範圍應否含括因純

                  屬測量（含重測）錯誤而致登記錯誤之情形？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有無限縮人民請求登記損害賠償之範圍？

          （一）李教授○○：土地法第 68 條所訂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之範圍應

                含括因純屬測量（含重測）錯誤而致登記錯誤之情形，方可保障民

                眾權益。

          （二）溫教授○○：純屬測量錯誤而致登記發生錯誤，以登記儲金賠償會

                使外界誤解得向該登記人員求償而有所不妥，宜回歸國家賠償法規

                定辦哩，並向辦理測量錯誤之測量人員求償方屬妥當。

          （三）楊教授○○：依托崙斯登記制度之特色，並以澳洲土地法規定損害

                賠償為例，純屬測量錯誤而導致登記錯誤之案件不在賠償範圍，如

                採監察院見解則將衍生眾多與登記無關之登記錯誤情事均以登記儲

                金賠償情事，似有不妥。

          （四）紀局長○○：

                1.土地法第 36 條規定「地籍整理之程序，為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

                  。」，足見「測量」與「登記」依法係二個獨立之行為。而土地

                  法第 68 條規定之賠償責任，明文規定限於因「登記」錯誤、遺

                  漏或虛偽所致者，不含「測量」錯誤造成之損害。甚為明確。



                2.賠償經費之「登記儲金」，提撥自登記費，而非測量規費。

                3.現制，對受損害人更為有利。蓋因測量錯誤致受損害之人，得依

                  國家賠償法規定求償，並非無救濟途徑，且依國家賠償法及民法

                  規定之求償範圍，除所受損害之外，尚包括所失利益，相較於土

                  地法之賠償規定，現制因測量錯誤致受損害，依國家賠償法規定

                  賠償，對受損害人更為有利，故無修法之需要。

          （五）吳董事長○○：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應繼續維持不宜擴充，

                方可搭配土地法第 68 條及第 69 條規定之更正登記，俾使基層人

                員辦理更正登記有所依據。

          （六）張董事長○○：土地測量與土地登記依立法面而言係屬二事，純屬

                測量錯誤發生錯誤以登記儲金賠償似有不妥，惟對於登記錯誤或遺

                漏於實務上會產生爭議，應為原屬條文規定不明確所致，建議著眼

                於土地權利發生登記錯誤情事方有登記儲金賠償之適用，於修訂土

                地法或研訂不動產登記法時，宜予以明確規定，以定紛爭。

          （七）法務部：本部前於 85 年 4  月 6  日以法律決字第 07872  號函

                略以：「按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

                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

                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

                之價值。」為國家損害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國家賠償

                法而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六條規定參照）。其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十四條規定，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所宰之內容不符而言。惟司法實務上則認此為例示規定（最高

                法院七十六年度第五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並不能限制土地法

                第六十八條之適用（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七○號民事判

                決參照）。」惟查內政部 85 年 9  月 9  日台（85）內地字第

                8508559 號函釋則稱「按本部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台內地字第八

                一一三八八七號函已明釋略以，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謂因登記錯誤

                遺漏或虛偽致損害者，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十四條規定（民國八十四

                年七月十二日修正發布前為第十二條）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言，故因地籍圖重測錯誤致善意第三人

                受損害尚非屬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之範圍，應無該條之適用。」

                ，然實務見解亦有認地籍圖重測結果致土地登記面積減少，非屬登

                記錯誤（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1530 號判決）。準此，內



                政部上開函釋非無檢討之餘地，考量土地權利事涉人民財產權，為

                審慎計，如政策上認土地法第 68 條之適用範圍應包括重測錯誤，

                宜建議該部循修正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以資明確。

          （八）陳教授○○：按「地籍圖線」實為決定一宗土地面積多寡之主要變

                數，若於地籍圖線未變動情形下而僅是「測量」或「計算」錯誤而

                致面積有物者，尚不屬土地法第 68 條所稱登記錯誤，從而登記機

                關亦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若屬地籍圖線之錯誤者，似仍應屬登記

                錯誤之損害賠償範圍，以符憲法尚「財產權保障」意旨。

          （九）吳董事長○○：所稱地籍圖重測是就使用界址重新測量之結果，把

                事實狀態記載到新登記簿上，且查測量錯誤有各種不同錯誤方式，

                如何涵蓋尚須從長計議，重申方才所主張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

                規定不宜放寬。

          六、主席裁示：

          （一）請本部（地政司）彙整與會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意見並納入未來研

                訂不動產登記法時研處；另請妥予回復監察院瞭解。

          （二）案由三部分，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參考與會專家學者意見

                ，適時研議修法。

          七、散會：下午 5  時。


